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花劳人仲案〔2024〕19号
申请人：寇某某，男，汉族，1980年10月28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新野县。
委托代理人：亢德明，男，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广州六捌九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平步大道中大运工业区8号A区。   
法定代表人：聂爱平。
委托代理人：黄卓辉，男，被申请人的员工。
  
申请人寇某某诉被申请人广州六捌九机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申请人委托代理人亢德明、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聂爱平及委托代理人黄卓辉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诉称：申请人于2021年2月20日入职被申请人单位工作，担任杂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故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一、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伤待遇款93476.4元（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7300.4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7028.8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6757.2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2000元、劳动能力鉴定费390元）；二、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1年2月20日至2021年11月23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00元。
被申请人辩称：工伤认定结果被申请人已经向铁路法院提起诉讼，目前还没有出判决结果，所以被申请人不认可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
本委审理查明：申请人主张其于2021年2月20日入职被申请人处工作，担任杂工职务，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被申请人没有为其购买社保。申请人每月工资组成是固定工资4000元，被申请人预支申请人的3700元是通过现金，其余工资21350.15元是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申请人最后工作至2021年8月24日。申请人于2023年10月13日向本委申请劳动仲裁。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关系、停工留薪待遇、工伤待遇及解除劳动关系等问题存在争议。申请人主张，2021年8月24日9时30分左右其在工作期间不慎被氩气瓶砸伤右手，在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合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3年4月3日作出工伤认定，2023年4月27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拾级，停工留薪期为2021年8月24日至2021年11月23日。申请人主张其离职时间是2021年11月24日（停工留薪期满），离职原因：视为协商，受伤后一直没有回单位，单位也没有通知申请人回去公司上班。
申请人主张，其从2021年2月20日到2021年8月29日的工资是被申请人预支3700元，剩余工资是21350.15元，申请人主张受伤前月均工资是4000元，认为劳动关系解除前的月均工资也是4000元。工资组成是固定工资4000元，预支3700元是通过现金，其余工资21350.15元是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上班需要人工考勤，被申请人安排人工记录考勤，在穗花劳人仲案{2021}3128号裁决案件有提交考勤记录。
申请人主张，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7300.4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7028.8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6757.2元；按照广州市2020年平均工资的60%，为6757.2元/月作为计算基数，分别按照7个月、4个月、1个月；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1年2月20日至2021年11月23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00元；按照4000元/月*1个月计算得出；视为协商的法律依据是按照广东省高院和广东省仲裁委联合出台的会议纪要，庭后两个工作日补交法条。
申请人主张，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文书在没有依法撤销之前都是有效的，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所以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可以作为申请人主张要求支付工伤待遇的依据。
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
1、工伤认定书、初次鉴定结论书、非税收入电子发票。被申请人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申请人还在起诉阶段，铁路法院还没有作出判决，所以文书还是没有生效的；
2、诊断证明书。被申请人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因为申请人不是在被申请人处受伤的；
3、穗花劳人仲案〔2021〕3128号仲裁裁决书。被申请人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2021年2月24日到被申请人处工作，双方有签订工程项目承包合同，合同签订日期为2021年2月24日，没有为其购买社保，原因是申请人的哥哥寇杰称申请人在其老家可以领取低保，因为申请人是残疾人，申请人有出示过残疾证给被申请人看过。因为申请人配合寇杰作业，寇杰上班申请人也就上班，寇杰中途断断续续不来公司，申请人也一样，在2021年7月30日以后，寇杰以自己收账为由一直没有回公司，申请人在2021年7月30日以后就没有来公司上班了，被申请人多次联系寇杰均没有联系上，申请人有在7月30日以后有回被申请人处吃饭，被申请人于2021年8月13日有报警，报警让警察将申请人带走，所以申请人受伤当天也不在我司，被申请人有人证，也有去人社局录口供。2021年8月24日申请人是在外面受伤后跑回到厂里，被申请人也联系不上寇杰，所以被申请人看到申请人受伤便将申请人带其就医。被申请人确认收到申请人的工伤认定和劳动功能障碍等级鉴定，但被申请人已向铁路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人于2021年7月30日之后就没有回到工厂，所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合作关系于2021年7月30日终止。2021年8月24日申请人受伤后是一直有在公司的宿舍住，申请人在公司宿舍住到2021年9月23日被家人接走。
被申请人主张，其与申请人是承包关系，申请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完成承包任务，不存在每个月工资，借支工程款3700元是事实存在的，没有对申请人进行考勤约束，也没有要求申请人按照时间段干活，申请人所谓的考勤记录是被申请人内部的统一考勤，对于承包人是在厂里吃饭的登记。关于申请人所述的其余工资21350.15元是通过法院强制执行，被申请人不认可其是工资，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给申请人的。
被申请人主张，其与申请人是工程合作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劳动关系与解除劳动关系一说，所以被申请人不认可申请人的经济补偿金；关于申请人所说的按照广东省高院和广东省仲裁委联合出台的会议纪要，如果没有经过公示是没有效力的，不能作为裁判依据。
被申请人未向本委递交任何证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陈述、被申请人及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有关书证、庭审笔录等为据，证据确实，足以认定。
本委认为：申请人向本委递交了证据穗花劳人仲案〔2021〕3128号仲裁裁决书，被申请人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被依法确认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并应依法履行各自的义务。
关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问题。本案中，申请人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21年11月24日（停工留薪期满）解除，解除理由为视为协商解除，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被申请人主张双方是工程合作关系，不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与解除劳动关系，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本委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申请人主张自停工留薪期满于2021年11月24日后未回被申请人处上班，双方劳动关系视为协商解除，但申请人未递交证据证明其有向被申请人提出离职或双方有协商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故本委认为申请人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视为协商解除观点不成立，依法予以驳回申请人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请求；因申请人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21年11月24日（停工留薪期满）解除，虽被申请人不认可，但未递交反驳证据或双方劳动关系存续与否的证据，故本委采信申请人关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21年11月24日。
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及鉴定费的问题。申请人于2021年2月24日入职，于2021年8月24日因工受伤，并被鉴定为十级伤残，被申请人没有为申请人购买社保，受伤前的月均工资为4000元，现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2021年8月24日至2021年11月23日停工留薪期工资；被申请人辩称工伤认定结果被申请人已经向铁路法院提起诉讼，目前还没有出判决结果，所以被申请人不认可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本委认为，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按申请人受伤前的月均工资4000元标准，被申请人应依法支付申请人2021年8月24日至2021年11月23日停工留薪期工资12000元（4000元/月×3个月）。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按照申请人已被认定的工伤等级十级伤残标准，由于申请人受伤前的平均工资低于上年度广州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即6757.2元（11262 元×60%），被申请人应按照6757.2元/月的标准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7300.4元（6757.2元/月×7个月）；另，本委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21年11月24日解除，申请人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的月均工资低于上年度广州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被申请人应按照劳动关系解除前上年度广州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即6757.2元（11262 元×60%）的标准支付申请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6757.2元（6757.2元/月×1个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7028.8元（6757.2元/月×4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因申请人递交证据非税收入电子发票（鉴定费）显示，付款人全称为“广州六捌九机械有限公司（寇宏六）”，该支付名字寇宏六与申请人寇某某不符，且申请人未递交证据证明寇宏六与寇某某属于同一人名字，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故本委对申请人的鉴定费主张不予支持。
本案经调解无效。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广州六捌九机械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寇某某停工留薪期工资120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7300.4元、一次性医疗补助金6757.2元、一次性就业补助金27028.8元；
二、驳回申请人寇某某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的情形，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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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裁 员：叶   斌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张 裕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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